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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開
山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
拱
北
殿
（
仙
公
廟
）
的
前
身
為
「
北
港
鸞
堂
」
，
分
火
自
木

柵
指
南
宮
，
主
祀
的
鸞
門
恩
主
公
為
「
南
宮
孚
佑
帝
君
」
，
俗
稱

仙
公
祖
、
呂
仙
祖
等
。
「
鸞
堂
」
為
以
扶
鸞
降
乩
為
主
要
活
動
的

宗
教
結
社
，
目
的
在
藉
由
神
威
顯
化
，
為
民
治
病
、
解
惑
及
教
化

民
眾
。
在
當
時
醫
藥
不
發
達
、
教
育
未
普
及
、
交
通
不
便
利
的
時

空
背
景
下
，
呂
仙
祖
神
蹟
顯
化
、
威
靈
應
驗
事
蹟
，
不
勝
枚
舉
，

成
為
當
地
村
夫
民
婦
及
礦
工
商
賈
的
精
神
及
宗
教
生
活
重
心
，
對
安
定
民
心
及
敦
化
民
風
，

功
勛
卓
著
，
天
人
同
鑒
。

呂
仙
祖
為
唐
朝
道
士
，
修
煉
金
（
內
）
丹
成
仙
，
與
鍾
離
權
同
為
道
教
內
丹
派
代
表
人

物
。
呂
仙
祖
出
身
儒
仕
世
家
，
飽
讀
詩
書
，
出
口
成
章
，
為
儒
教
鸞
門
三
恩
祖
之
一
。
呂
仙
祖

宏
願
度
化
濁
世
眾
生
，
仙
昇
後
常
回
陽
顯
化
，
又
號
「
回
道
人
」
，
與
釋
門
思
想
有
相
通
之
旨
。

所
以
，
呂
祖
的
宗
教
哲
理
思
惟
，
可
謂
是
交
融
併
蓄
於
儒
、
釋
、
道
三
教
。
王
重
陽
於
金
朝
創

立
的
全
真
道
派
，
因
主
張
「
三
教
圓
融
，
修
真
登
仙
」
，
亦
尊
奉
呂
仙
祖
為
全
真
五
祖
之
一
。

拱
北
殿
在
民
國
五
〇
年
代
改
建
以
前
，
奉
祀
呂
仙
祖
於
正
殿
、
八
仙
於
後
殿
八
仙
洞
。

爾
後
，
汐
止
地
區
有
一
佛
堂
因
故
關
閉
，
堂
內
釋
佛
聖
尊
移
奉
無
著
，
乃
秉
奉
仙
祖
旨
示
迎

奉
殿
內
，
並
同
時
另
安
奉
至
聖
先
師
，
於
是
，
釋
佛
及
孔
子
分
別
安
奉
於
孚
佑
帝
君
兩
側
座
，

拱
北
殿
伊
始
成
為
主
祀
道
教
仙
聖
孚
佑
帝
君
、
副
祀
佛
教
釋
佛
及
儒
教
孔
聖
的
三
教
同
體
兼

修
廟
宇
。

拱
北
殿
（
北
港
鸞
堂
）
的
開
山
功
德
主
之
一
及
第
一
代
住
持
陳
恭
（
法
號
優
婆
塞
普
頌
）
，

為
來
自
泉
州
的
「
菜
友
」
，
菜
友
為
在
家
佛
教
徒
，
長
年
茹
素
，
倡
三
教
兼
修
，
與
儒
教
鸞

拱北殿現任 (第三屆）

董事長周春諒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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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開
山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
門
教
理
互
有
呼
應
。
昭
和
十
九
年
，
為
避
免
日
本
政
府
對
民
俗
道
廟
迫
害
，
本
殿
改
名
並
向

台
灣
總
督
府
登
記
為
「
（
日
本
）
臨
濟
宗
三
秀
山
福
善
寺
」
，
聘
在
家
和
尚
沈
萬
教
為
第
六

代
住
持
，
並
以
當
時
閩
南
經
懺
僧
為
民
俗
道
廟
所
提
供
的
在
家
佛
事
經
懺
演
法
行
科
，
以
應

付
當
時
日
本
政
府
的
嚴
密
監
控
。
光
復
後
，
回
復
為
「
拱
北
殿
」
名
義
，
延
聘
閩
南
鼓
山
派

在
家
經
懺
老
師
廖
維
和
先
生
為
第
十
代
住
持
，
開
班
教
授
福
建
鼓
山
派
本
土
化
在
家
佛
事
經

懺
演
法
及
唱
誦
經
典
，
成
立
本
殿
誦
經
團
，
其
科
儀
大
抵
皆
延
續
日
治
時
代
的
法
事
儀
軌
及

唱
誦
例
，
迄
今
未
曾
改
變
。
凡
此
，
本
殿
長
年
素
齋
，
除
讚
誦
傳
統
道
教
的
︽
五
斗
經
︾
及

呂
仙
祖
的
︽
大
洞
經
︾
外
，
餘
早
晚
課
大
抵
以
唱
誦
佛
經
為
主
，
而
在
諸
佛
號
附
加
孚
佑
帝
君

及
至
聖
先
師
聖
號
的
由
來
沿
革
。

春
諒
民
國
五
年
生
於
三
秀
山
的
鮕

坑
庄
，
在
本
殿
諸
神
佛
的
福
佑
及
護
持
之
下
，
轉

眼
人
生
已
近
百
年
，
對
於
上
述
本
殿
的
演
變
過
程
，
了
然
無
疑
。
惟
近
十
餘
年
來
，
部
分
傳

承
自
父
叔
輩
的
本
殿
中
青
代
信
徒
、
前
來
本
殿
禮
拜
的
香
客
，
及
過
往
登
山
健
行
的
遊
客
，

對
於
本
殿
主
祀
道
教
神
尊
，
卻
長
年
齋
食
、
主
誦
佛
經
，
及
禮
聘
出
家
和
尚
演
法
等
情
事
，

因
不
明
本
殿
的
開
山
背
景
及
時
代
演
變
過
程
，
而
對
本
殿
究
屬
道
教
或
佛
教
有
所
猶
疑
，
甚

有
誤
解
並
誤
傳
拱
北
殿
已
變
為
佛
教
廟
之
耳
語
。
故
特
藉
此
序
，
敘
明
本
殿
自
清
朝
、
日
據

時
期
至
中
華
民
國
，
共
計
一
百
一
十
年
來
的
沿
革
演
變
過
程
，
以
溯
本
釋
疑
，
並
為
序
誌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周
春
諒 

謹
誌

序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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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開
山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
座
內
容
。
︽
弟
子
規
︾
是
儒
家
的
根
，
︽
感
應
篇
︾
是
道
家
的
根
，
︽
十
善
業
︾
是
佛
家
的
根
，

三
根
是
三
教
修
學
的
基
礎
。
植
物
沒
有
根
，
不
能
生
長
；
聖
賢
之
道
沒
有
根
，
即
不
能
成
就
，

故
須
提
倡
落
實
三
根
的
學
習
。
能
落
實
三
根
，
學
儒
可
以
成
聖
賢
，
學
道
可
以
成
神
仙
，
學

佛
可
以
成
佛
，
故
不
可
疏
忽
。

拱
北
殿
擬
出
專
刊
，
請
末
學
作
序
，
僅
以
此
數
言
，
轉
述
供
養
大
眾
，
冀
國
泰
民
安
，

風
調
雨
順
，
災
厲
不
起
，
吉
祥
如
意
。

民
國
歲
次
庚
寅
仲
夏     

末
學 

悟
道 

序

序
二汐

止
三
秀
山
拱
北
殿
乃
呂
祖
仙
師
道
場
，
大
殿

供
奉
呂
祖
，
俗
稱
仙
公
。
呂
祖
是
道
家
全
真
派
，
提

倡
儒
釋
道
三
教
合
一
的
修
學
宗
旨
，
所
以
大
殿
左
右

供
奉
釋
迦
佛
、
孔
夫
子
，
充
分
表
現
出
多
元
文
化
、

三
教
合
一
的
精
神
。
儒
釋
道
三
教
在
中
國
已
融
合
為

一
體
，
密
不
可
分
。

今
拱
北
殿
慶
祝
成
立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，

特
以
家
師
上

淨
下

空
老
和
尚
近
年
所
提
倡
之
︽
弟
子

規
︾
、
︽
感
應
篇
︾
、
︽
十
善
業
道
經
︾
為
本
次
講

序
二

拱北殿現任 ( 第十二任 ) 住持上悟下道法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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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簡
介

汐
止
三
秀
山
上
的
拱
北
殿
，

是
一
座
宣
揚
儒
釋
道
三
教
教
義
的
廟
宇
，

崇
尚
樸
實
、
親
切
、
自
然
，

而
以
化
導
民
心
向
善
、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、

獎
勵
地
方
教
育
為
其
宗
旨
。

緣 

起

拱
北
殿
前
身
為
「
北
港
鸞
堂
」
，
創
立
於
清
光
緒
二
十
七
年

（
公
元
一
九
〇
一
年
）
，
距
今
已
有
百
餘
年
歷
史
。
當
時
水
返
腳

（
即
今
之
汐
止
市
）
北
港
鄉
諸
善
信
，
感
念
木
柵
猴
山
坑
仙
公
廟

（
即
今
之
指
南
宮
）
所
奉
祀
之
「
南
宮
孚
佑
帝
君
」
神
靈
顯
威
，

便
共
議
前
往
仙
公
廟
分
火
，
回
鄉
奉
祀
，
藉
以
保
鄉
祐
民
，
使
鄉

民
免
於
跋
涉
往
返
猴
山
坑
之
苦
。

拱
北
殿
簡
介

林
桔
成 

攝

南宮孚佑帝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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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簡
介

拱
北
殿
開
山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
共
識
已
決
，
便
擇
吉
分
火
，
並
託
仙
公
廟
同
一
雕
匠
雕
刻
「
太

上
感
應
神
位
」
木
牌
乙
面
，
再
祈
得
木
柵
仙
公
祖
賜
杯
恩
准
，

分
火
恭
奉
於
蘇
水
旺
先
生
經
營
之
茶
館
內
（
今
烘
內
派
出
所
附

近
）
，
取
名
「
北
港
鸞
堂
」
，
此
即
拱
北
殿
之
初
始
。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（
公
元
一
九
〇
六
年)

，
北
港
鸞
堂
啟
建
五

年
後
，
即
遷
往
三
秀
山
現
址
，
由
善
信
捐
出
三
秀
山
現
在
廟
址
土

地
。
當
時
廟
址
附
近
之
拱
北
、
烘
內
、
八
連
等
北
港
地
區
居
民
，

及
諸
多
外
地
眾
信
，
更
是
同
心
協
力
，
男
女
老
幼
踴
躍
參
與
鑿
石

開
墾
，
有
錢
出
錢
，
有
力
出
力
，
首
創
完
成
此
木
造
殿
宇
廟
貌
，

並
取
眾
星
拱
北
辰
之
意
，
改
名
為
「
拱
北
殿
」
，
目
前
是
北
台
灣

兩
大
供
奉
仙
公
祖
（
呂
洞
賓
）
的
廟
宇
之
一
，
與
木
柵
指
南
宮
在

台
北
盆
地
一
南
一
北
相
互
呼
應
，
有
相
互
拱
護
生
靈
之
意
。
據
耆

老
敘
述
，
兩
廟
神
像
皆
係
出
自
同
一
名
師
之
手
。

拱北殿建設初期，汐止居民及各地信眾齊心合力鑿石開墾。拱北殿入山口牌樓

拱北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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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簡
介

拱
北
殿
開
山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
宗 

旨

拱
北
殿
以
發
揚
中
國
固
有
文
化
道
德
、
化
導
民
心
向
善
、
興
辦
社
會

福
利
事
業
、
獎
勵
地
方
教
育
為
宗
旨
。
本
殿
自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重
建
落
成

後
，
每
年
辦
理
獎
學
金
發
放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營
造
廟
區
環
境
等
社
會
公
益

慈
善
事
業
如
下
：

一
、
常
態
捐
助
：

 
 
 
 
 
 

農
曆
過
年
前
，
對
汐
止
市
轄
內
低
收
入
戶
發
放
救
濟
金
。

 
 
 
 
 
 

發
放
汐
止
市
優
秀
學
生
獎
學
金
、
家
境
清
寒
子
女
補
助
。

二
、
專
案
捐
助
：
臨
時
事
故
緊
急
救
助
金
，
酌
情
發
給
。

三
、
崇
尚
環
保
：
拱
北
殿
對
於
環
繞
四
鄰
的
國
有
林
地
，
有
計
畫

的
加
以
保
護
整
理
，
闢
建
石
階
通
道
，
搭
建
觀
景
涼
亭
，
提
供
遊
客
休
憩
。 

拱
北
殿
的
齋
筵
與
供
品
皆
為
素
食
，
殿
內
未
駐
乩
童
、
道
士
，
不
燒
金
點

燭
，
信
眾
禮
拜
，
一
人
限
七
爐
七
柱
香
。

拱北殿舉辦汐止市八十九年度模範母親表揚大會

拱北殿八十四年度第二學期學業優秀學生頒獎典禮

觀景涼亭

石階通道

為維護山坡地的水土保持，避免土石流發生，拱北殿、

汐止扶輪社、日本名古屋 AMA 扶輪社及九州大分中央扶

輪社，共同舉辦植樹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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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簡
介

拱
北
殿
開
山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
四
、
舉
辦
講
座
及
法
會

在
現
前
的
社
會
上
，
對
於
「
宗
教
」
二
字
產
生
嚴

重
的
誤
會
，
認
為
宗
教
就
是
迷
信
。
宗
教
是
什
麼
？

依
照
中
國
文
字
來
看
，
「
宗
」
是
主
要
的
、
重
要
的
、

尊
崇
的
意
思
；
「
教
」
是
教
學
、
教
育
的
意
思
。
合
起

來
看
，
宗
教
就
是
主
要
的
教
育
、
重
要
的
教
育
、
尊
崇

的
教
育
，
所
以
宗
教
一
定
要
講
學
、
要
教
育
，
宗
教
如

果
沒
有
教
育
，
只
有
形
式
，
那
就
變
成
迷
信
。
拱
北
殿

透
過
講
座
及
法
會
的
形
式
，
宣
揚
儒
釋
道
三
教
教
義
，

期
能
使
大
眾
明
瞭
宇
宙
人
生
的
真
相
。

藉由法會形式，啟發大眾的誠敬心。

為宣揚儒釋道三教教義，拱北殿對外不定期舉辦講座。



恭
奉
對
象
及
教
義
簡
介



恭
奉
對
象
及
教
義
簡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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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係
三
教
合
一
的
正
信
廟
宇
，
正
殿
供
奉
道
教
聖
尊
孚
佑
帝
君
，

右
側
供
奉
佛
教
聖
尊
釋
迦
牟
尼
佛
，
左
側
供
奉
儒
家
聖
尊
孔
子
。

三
教
合
一

拱
北
殿
雖
以
道
教
為
主
，
但
道
教
中
的
全
真
道
，
其
教
義
總
體
繼
承
了
鍾
離
權
、
呂
洞
賓
的
內
丹
思
想
，
提
倡
三
教

合
一
、
三
教
平
等
。
三
教
指
儒
教
、
佛
教
、
道
教
，
認
為
儒
、
佛
、
道
三
教
是
同
源
一
理
，
核
心
都
是
「
道
」
。
三
教
的

教
育
內
容
，
主
要
為
倫
理
、
道
德
、
因
果
，
這
三
種
教
育
能
夠
帶
給
社
會
大
眾
身
心
健
康
、
家
庭
幸
福
、
事
業
順
利
、
社

會
和
諧
、
天
下
太
平
。

長
久
以
來
，
儒
、
釋
、
道
三
教
一
直
是
影
響
我
國
文
化
的
三
大
主
流
宗
教
，
「
混
元
三
教
九
流
圖
贊
」
碑
上
，
刻
有
「
混

元
三
教
九
流
圖
」
，
畫
面
是
儒
、
釋
、
道
三
聖
合
體
像
。
圖
贊
中
寫
到
，「
三
教
一
體
，
九
流
一
源
，
百
家
一
理
，
萬
法
一
門
」
，

體
現
了
三
教
合
流
、
和
睦
相
處
的
思
想
宗
旨
。
世
界
宗
教
是
一
家
，
全
世
界
古
聖
先
賢
都
是
一
家
人
，
沒
有
矛
盾
，
沒
有

衝
突
。
聖
賢
的
教
育
是
和
諧
的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、
人
與
一
切
眾
生
之
間
，
應
該
和
睦
相
處
。

「
三
教
圖
」
描
繪
儒
釋
道
三
教
創
始
者
共
坐
樹
下
相
談
的
場
景      

明‧

丁
雲
鵬 

繪

恭
奉
對
象
及
教
義
簡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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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見
性 

道
教
保
命

儒
教
明
倫 

綱
常
是
正

農
流
務
本 

墨
流
備
世

名
流
責
實 

法
流
輔
制

縱
橫
應
對 

小
說
諮
詢

陰
陽
順
天 

醫
流
原
人

雜
流
兼
通 

述
而
不
作

博
者
難
精 

精
者
未
博

日
月
三
光 

金
玉
五
穀

心
身
皮
膚 

鼻
口
耳
目

為
善
殊
塗 

咸
歸
于
治

曲
士
偏
執 

黨
同
排
異

毋
患
多
岐 

各
有
所
施

要
在
圓
融 

一
以
貫
之

三
教
一
體 

九
流
一
源

百
家
一
理 

萬
法
一
門

拱北殿正殿中央供奉道教聖尊孚佑帝君

正殿右側供奉佛教聖尊釋迦牟尼佛正殿左側供奉儒家聖尊孔子

「混元三教九流圖贊」碑，出土於河南嵩山少林寺，係嘉靖四十四年 (公元 1565 年 )，明皇室朱載堉

（朱元璋九世孫）所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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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仙
祖
及
道
教
教
義
簡
介

一
、
呂
仙
祖
簡
介

拱
北
殿
主
祀
孚
佑
帝
君
，
也
就
是
呂
洞
賓
。
呂
洞

賓
，
原
名
呂
喦
（
「
喦
」
或
作
「
岩
」
、
「
巖
」
）
，

字
洞
賓
，
號
純
陽
子
。
一
般
認
為
，
呂
洞
賓
乃
唐
德
宗

貞
元
十
二
年
（
公
元
七
九
六
年
）
農
曆
四
月
十
四
日
生

於
永
樂
縣
招
賢
里
（
今
山
西
省
芮
城
縣
永
樂
鎮
）
，
是

著
名
的
道
教
仙
人
、
八
仙
之
一
、
全
真
派
北
五
祖
之
一
，

也
是
三
教
合
流
思
想
的
代
表
人
物
。

呂
洞
賓
樂
善
好
施
，
扶
危
濟
困
，
深
得
百
姓
敬

仰
，
被
信
徒
尊
稱
為
呂
仙
、
呂
祖
、
呂
仙
祖
、
呂
祖
師
、

純
陽
祖
師
，
而
閩
南
、
台
灣
民
間
信
仰
則
俗
稱
其
為
呂

仙
公
，
簡
稱
仙
公
。

呂
洞
賓
自
小
聰
明
過
人
，
日
記
萬
言
，
過
目
成
誦
，

出
口
成
章
。
長
大
後
，
一
次
遊
長
安
酒
肆
，
遇
見
正
陽

真
人
鍾
離
權
，
經
過
十
試
，
鍾
離
權
授
以
金
丹
之
道
，

因
得
道
法
，
終
於
成
仙
。

呂
洞
賓
嘗
稱
，
「
人
若
能
忠
於
國
，
孝
友
於
家
，

信
於
交
友
，
仁
於
待
下
，
不
慢
自
心
，
不
欺
暗
室
，
以

方
便
濟
物
，
以
陰
騭
格
天
，
人
愛
之
，
鬼
神
敬
之
，
即

此
一
念
，
已
於
吾
同
，
雖
不
見
吾
，
猶
見
吾
也
」
。

相
傳
明
太
祖
朱
元
璋
因
頭
上
爛
瘡
劇
痛
難
忍
，
常
殺
理
髮
師
洩
憤
，
呂
仙
化
身
理
髮
師
將
朱
元
璋
治
癒
，
因
而
救
了

不
少
理
髮
師
的
性
命
。
另
一
說
則
是
柳
樹
成
仙
，
作
弄
理
髮
師
，
頭
髮
即
剃
即
長
。
呂
祖
師
化
身
理
髮
師
，
以
寶
劍
化
剃
刀
，

將
之
降
伏
。
故
理
髮
界
都
奉
呂
祖
為
保
護
神
。

金
礦
工
人
或
商
人
，
因
相
傳
鍾
離
權
、
呂
純
陽
師
徒
能
「
點
石
成
金
」
，
故
奉
二
仙
為
財
神
、
保
護
神
。
由
於
呂
仙

善
於
煉
丹
，
時
常
濟
世
救
人
，
因
此
與
關
聖
、
岳
飛
、
張
單
（
灶
神
）
、
王
善
（
道
教
天
師
虛
靖
真
君
傳
人
）
，
合
稱
「
五
恩
主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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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外
，
士
人
學
子
將
呂
祖
師
與
文
昌
、
魁
星
、
關
聖
、
朱
衣

合
奉
，
稱
「
五
文
昌
」
，
相
傳
能
保
佑
文
運
，
金
榜
題
名
。

傳
說
呂
祖
做
百
字
銘
傳
世
，
「
養
氣
忘
言
守
，
降
心
為
不
為
，

動
靜
知
宗
祖
，
無
事
更
尋
誰
。
真
常
須
應
物
，
應
物
要
不
迷
，
不

迷
性
自
住
，
性
住
氣
自
回
。
氣
回
丹
自
結
，
壺
中
配
坎
離
，
陰
陽

生
返
復
，
普
化
一
聲
雷
。
白
雲
朝
頂
上
，
甘
露
灑
須
彌
，
自
飲
長

生
酒
，
逍
遙
誰
得
知
。
坐
聽
無
弦
曲
，
明
通
造
化
機
，
都
來
二
十

句
，
端
的
上
天
梯
」
。

《
宋
史
•
藝
文
志
》
神
仙
類
著
錄
呂
洞
賓
《
九
真
玉
書
》
一

卷
，
《
全
唐
詩
》
有
其
詩
二
百
多
首
，
而
《
道
藏
》
收
錄
呂
洞
賓

的
傳
說
和
署
名
呂
洞
賓
著
的
作
品
，
集
為
《
呂
祖
志
》
。

二
、
道
教
教
義
簡
介

道
教
是
中
國
的
本
土
宗
教
，
淵
源
於
自
然
崇
拜
，
以
及
先

秦
老
莊
、
《
易
經
》
等
學
說
，
結
合
陰
陽
、
五
行
、
祈
禱
、
醫
藥

等
方
術
，
自
東
漢
順
帝
年
間
（
公
元
一
二
六

︱
一
四
四
年
）
，

張
道
陵
天
師
正
式
建
立
道
教
教
團
組
織
開
始
，
至
今
已
超
過

一
千
八
百
年
的
歷
史
。

道
教
以
「
道
」
為
最
高
信
仰
，
道
法
自
然
，
無
形
無
象
，
化

育
萬
物
，
而
「
德
」
則
是
道
的
體
現
，
故
尊
道
貴
德
。
神
仙
是
道

的
化
身
，
同
時
是
得
道
的
模
範
。
神
仙
慈
悲
玄
通
，
濟
世
度
人
。

道
教
徒
因
此
既
修
道
養
德
，
又
崇
拜
神
仙
。

道
教
的
經
典
總
稱
為
《
道
藏
》
，
是
道
教
經
典
的
寶
藏
。
道

教
經
典
之
中
，
除
了
老
子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是
人
的
著
作
外
，
大
多

是
神
明
的
啟
示
。
茲
簡
述
道
教
教
義
如
下
：

關聖帝君—五恩主及五文昌之一

《道藏》是道家文化的集大成。道教經典稱之為藏，係始於唐

開元年間的《開元道藏》。雖然唐、宋、金、元各代都曾編纂

過《道藏》，但均已佚亡，明版《正統道藏》是現存唯一的官

修道藏。《中華道藏》係以明代《正統道藏》為底本，重新編

修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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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
敬
天

敬
天
就
是
敬
自
然
之
神
，
舉
凡
天
地
、
日
月
、
星
辰
等
，
均
須
一
併
敬
仰
。
中
國
古
人
認
為
天
化
生
了
人
與
萬
物
，

為
宇
宙
萬
物
的
主
宰
，
具
有
無
上
的
權
威
。
人
與
天
有
一
種
感
應
關
係
，
天
注
視
著
人
的
一
言
一
行
，
人
積
善
，
天
降
吉

祥
；
積
不
善
，
天
降
災
殃
。
由
於
上
述
原
因
，
中
國
古
代
發
展
了
一
整
套
敬
天
的
宗
教
禮
儀
，
這
些
禮
儀
為
道
教
所
吸
取
，

並
融
入
其
神
仙
體
系
和
教
義
中
，
形
成
對
元
始
天
尊
的
崇
拜
，
以
及
三
十
六
天
的
天
界
說
。

（
二
）
法
祖

法
祖
就
是
效
法
祖
先
、
敬
奉
祖
先
，
民
族
的
始
祖
要
尊
敬
，
個
人
的
祖
宗
也
要
祭
祀
。
先
民
對
祖
先
的
崇
拜
，
是
為

了
求
得
祖
先
的
護
佑
，
祈
福
免
禍
，
澤
及
子
孫
。
在
此
基
礎
上
，
發
展
演
變
為
後
世
儒
家
的
三
綱
五
常
，
其
最
基
本
的
核

心
就
是
孝
敬
祖
宗
，
並
規
定
了
相
應
的
祭
祖
儀
式
。
儒
家
的
三
綱
五
常
倫
理
道
德
及
祭
祖
儀
式
為
道
教
所
接
受
，
並
與
道

教
的
神
仙
長
生
教
義
結
合
起
來
，
凡
人
欲
求
長
生
成
仙
，
必
先
孝
敬
祖
宗
，
否
則
一
無
所
成
。
道
教
亦
主
張
人
有
義
務
多

做
功
德
，
以
便
解
脫
祖
先
，
超
升
神
仙
世
界
。

（
三
）
修
道

修
道
就
是
修
心
鍊
性
，
修
道
積
德
，
超
凡
入
聖
，
重
返
天
庭
。
因
為
人
本
是
藉
著
天
地
的
靈
秀
之
氣
而
生
，
天
人
本

是
合
一
的
，
只
要
虔
心
修
道
，
則
必
返
本
歸
真
。

（
四
）
行
教

行
教
就
是
用
一
定
的
科
儀
，
修
齋
建
醮
，
誦
經
拜

懺
，
以
實
際
的
行
動
來
敬
天
祀
祖
，
祈
福
消
災
。

（
五
）
救
人

救
人
就
是
用
道
德
教
人
，
期
望
所
有
人
都
能
超
凡

俗
、
脫
苦
難
，
而
上
入
於
極
樂
之
天
。

（
六
）
利
物

利
物
就
是
愛
護
動
物
，
培
育
生
物
，
戒
殺
放
生
，

以
生
生
不
息
的
態
度
來
對
待
所
有
的
自
然
之
物
。

（
七
）
濟
世

濟
世
就
是
以
道
立
國
，
以
道
來
教
化
百
姓
，
做
到

無
為
而
治
，
天
下
不
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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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
迦
牟
尼
佛
及
佛
教
教
義
簡
介

一
、
釋
迦
牟
尼
佛
簡
介

學
佛
首
先
要
認
識
佛
陀
，
佛
陀
一
生
的
行
業
不
能
不
知
道
，
然
後

才
知
道
如
何
效
法
佛
陀
。

公
元
前
六
世
紀
時
，
佛
陀

︱
悉
達
多
太
子
，
誕
生
於
現
今
印
度

北
方
尼
泊
爾
侖
毘
尼
皇
家
公
園
內
，
父
親
是
統
治
釋
迦
王
城
的
淨
飯

王
，
母
親
則
為
摩
耶
夫
人
。
悉
達
多
太
子
自
小
就
在
奢
華
的
環
境
中
長

大
，
接
受
極
正
統
而
嚴
格
的
教
育
，
以
便
日
後
繼
承
父
親
的
王
位
。

淨
飯
王
特
別
留
意
不
讓
悉
達
多
太
子
在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遭
遇
到
任

何
痛
苦
或
不
幸
，
以
防
止
太
子
出
家
修
行
的
預
言
成
真
。

一
日
，
太
子
在
出
遊
時
，
看
到
芸
芸
眾
生
的
生
老
病
死
苦
、
怨
憎

會
苦
、
愛
別
離
苦
、
求
不
得
苦
、
五
陰
熾
盛
苦
，
毅
然
捨
棄
王
位
、
富

貴
，
出
家
修
道
，
其
目
的
只
有
一
個
，
就
是
找
出
幫
助
眾
生
離
苦
得
樂
、

獲
得
解
脫
之
道
。

十
九
歲
那
年
，
他
放
棄
了
王
室
舒
適
的
生
活
，
穿
著
破
舊
的
衣
服
，

過
著
苦
行
的
日
子
，
到
處
去
尋
找
可
以
教
導
他
的
明
師
，
但
是
卻
沒
有

得
到
令
他
滿
意
的
答
案
，
於
是
覺
悟
到
，
真
正
要
悟
道
還
是
在
於
自
己
。

後
來
他
開
始
長
期
齋
戒
，
過
著
極
其
刻
苦
的
生
活
，
身
體
日
漸
消

瘦
，
四
肢
無
力
，
很
快
地
，
他
了
悟
到
無
意
義
的
苦
行
是
愚
癡
的
，
而

決
定
採
取
中
道
之
行
，
避
免
極
端
的
放
縱
和
苦
行
。

佛
陀
經
過
長
年
的
修
行
，
三
十
歲
那
年
，
在
菩
提
樹
下
，
夜
睹
明
星
，

豁
然
大
悟
，
達
到
了
圓
滿
的
證
悟
，
成
為
人
天
師
範
。

佛
陀
證
悟
之
後
，
開
始
弘
法
佈
教
，
希
望
將
自
己
所
體
悟
的
真
實

相
，
流
傳
給
每
一
個
有
情
生
命
，
使
大
家
都
能
離
苦
得
樂
，
於
是
開
始

了
四
十
九
年
的
弘
法
生
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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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
迦
牟
尼
佛
到
處
講
學
，
哪
個
地
方
需
要
就
到
那
裡
教
，
主
要
在
幫
助

眾
生
轉
惡
為
善
、
轉
迷
為
悟
、
轉
凡
成
聖
，
所
以
佛
教
是
智
慧
的
教
育
、
覺

悟
的
教
育
。
佛
陀
一
生
從
事
於
教
育
的
工
作
，
教
導
我
們
徹
底
覺
悟
宇
宙
人

生
的
真
相
，
直
到
八
十
歲
，
在
拘
尸
那
迦
羅
城
過
世
。
弟
子
們
將
佛
陀
所
教

導
的
內
容
寫
成
文
字
，
留
傳
後
世
，
使
後
人
學
佛
時
有
所
依
歸
。

二
、
佛
教
教
義
簡
介

佛
教
是
什
麼
？
佛
教
是
佛
陀
對
九
法
界
眾
生
至
善
圓
滿
的
教
育
。
《
華

嚴
經
》
云
，
「
一
切
眾
生
具
有
如
來
智
慧
德
相
，
但
以
妄
想
執
著
而
不
能
證

得
」
，
佛
經
所
說
的
，
都
是
宇
宙
人
生
的
真
相
，
佛
陀
只
是
教
人
轉
惡
為
善
、

轉
迷
為
悟
、
轉
煩
惱
為
菩
提
、
轉
生
死
為
涅
槃
，
回
歸
自
性
，
本
來
是
佛
。

自
性
是
宇
宙
萬
物
生
命
的
本
體
，
圓
滿
具
足
一
切
智
慧
、
福
德
、
才
藝
、

相
好
，
但
因
一
念
不
覺
而
生
無
明
，
無
明
就
是
妄
想
，
從
妄
想
生
起
了
分
別
，

再
從
分
別
產
生
執
著
，
就
墮
落
為
凡
夫
。
凡
夫
依
執
著
的
深
淺
不
同
，
而
分

為
天
、
人
、
阿
修
羅
、
畜
生
、
餓
鬼
、
地
獄
六
道
。

實
際
上
，
自
性
是
一
切
眾
生
本
有
的
，
肯
定
可
以
恢
復
；
而
妄
想
、
分
別
、

執
著
是
自
性
本
來
沒
有
的
，
當
然
可
以
去
除
。
無
論
妄
想
、
分
別
、
執
著
多

麼
深
重
，
一
切
眾
生
的
本
性
本
善
從
未
失
去
，
不
生
不
滅
。

佛
陀
把
宇
宙
生
命
的
真
實
相
說
出
來
，
讓
我
們
從
此
建
立
堅
定
的
信
心
，

相
信
凡
夫
決
定
可
以
成
佛
，
毫
無
疑
惑
。
所
有
的
善
惡
、
是
非
、
美
醜
、
好
壞
，

都
是
自
己
的
妄
想
、
分
別
、
執
著
，
絕
不
妨
礙
自
性
，
就
看
我
們
願
不
願
意

放
下
虛
妄
本
無
的
妄
想
、
分
別
、
執
著
。

古
語
云
，
「
放
下
屠
刀
，
立
地
成
佛
」
，
屠
刀
就
是
指
妄
想
、
分
別
、
執

著
，
一
念
徹
底
覺
悟
，
真
正
放
下
，
凡
夫
一
念
之
間
就
成
佛
。
所
以
，
佛
在
哪

裡
？
佛
就
是
我
們
自
己
！

釋迦牟尼佛成道三十二相—第三十一相：娑羅雙樹，大般涅槃。 釋迦牟尼佛成道三十二相—第二十三相：返迦毘國，度弟難陀。



《乾隆大藏經》簡稱《龍藏》，是中國佛教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，也是清代唯一的官刻漢文大藏經。

《龍藏》於清世宗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正式開雕，至清高宗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完成。全書7,168

卷，724 函，每函 10 冊，共計 6,700 萬餘字，版片 79,000 多片，總重量達 400 噸，是我國最大的

版刻典籍。歷代木刻本大藏經，亦以《龍藏》保存最為完整。

《大藏經》係將一切佛教經典有組織、有系統地匯集起來，此文字法寶總匯，實是如來正法所繫、

眾生慧命所寄，關係重大。今日災難頻傳，唯有宣揚佛陀教育，使人人明瞭因果報應之事實，斷惡

修善，自行化他，才能消災免難於萬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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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及
儒
家
教
義
簡
介

一
、
孔
子
簡
介

孔
子
是
儒
家
思
想
的
創
始
人
，
他
的
思
想
及
學

說
，
對
後
世
產
生
了
極
其
深
遠
的
影
響
。

孔
子
生
平
主
要
分
為
六
個
時
期
：

（
一
）
少
也
貧
賤

孔
子
，
名
丘
，
字
仲
尼
，
春
秋
魯
國
陬
邑
（
今
山

東
省
曲
阜
市
）
人
，
生
於
魯
襄
公
二
十
二
年
（
公
元
前

五
五
一
年
）
。
孔
子
三
歲
時
喪
父
，
家
境
衰
落
，
他
曾

說
過
，
「
吾
少
也
賤
，
故
多
能
鄙
事
」
，
年
輕
時
，
曾

管
理
倉
廩
與
放
牧
牛
羊
。

（
二
）
長
而
好
學

雖
然
生
活
貧
苦
，
孔
子
十
五
歲
即
立
志
向
學
。
他

善
於
取
法
他
人
，
學
無
常
師
，
誰
有
知
識
，
他
就
拜
誰

為
師
。
他
曾
經
向
襄
子
學
習
琴
藝
，
向
郯
子
請
教
官
名

排
序
，
向
萇
弘
請
教
音
樂
，
向
老
子
詢
問
禮
的
重
要
。

孔
子
三
十
多
歲
時
，
便
以
「
好
學
知
禮
」
見
重
於
貴
族
，

並
開
始
授
徒
講
學
。
私
學
的
創
設
，
打
破
了
當
時
「
學

在
官
府
」
的
傳
統
，
進
一
步
促
使
學
術
文
化
普
及

於
人
民
。

（
三
）
去
魯
返
魯

由
於
魯
國
季
孫
氏
的
專
橫
政
治
手
腕
，
迫
使
許
多

人
才
離
開
魯
國
，
包
括
孔
子
。
孔
子
到
齊
國
，
一
度
受

到
齊
景
公
的
重
用
，
但
齊
國
大
夫
卻
極
力
反
對
，
排
擠



在陳絕糧—江逸子 繪 化行中都—江逸子 繪縱橫六經—江逸子 繪

40

拱
北
殿
開
山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
恭
奉
對
象
及
教
義
簡
介

41

孔
子
，
甚
至
還
傳
出
要
暗
殺
孔
子
的
消
息
。
在
懷
才
不

遇
的
情
況
下
，
孔
子
只
好
離
開
齊
國
，
回
到
魯
國
，
退

而
修
詩
書
禮
樂
，
弟
子
彌
眾
，
從
遠
方
來
求
學
的
，
幾

乎
遍
及
各
諸
侯
國
。

（
四
）
在
魯
從
政

魯
定
公
九
年
（
公
元
前
五
〇
一
年
）
，
孔
子

五
十
一
歲
時
，
被
任
為
中
都
宰
（
相
當
於
現
在
的
縣

長
）
，
孔
子
根
據
自
己
的
理
想
，
極
力
實
施
禮
治
政
治
，

行
之
一
年
，
路
上
無
人
拾
遺
，
度
量
衡
器
無
人
做
假
，

社
會
風
氣
為
之
一
新
。
後
來
改
任
司
空
（
主
管
囚
徒
之

官
）
，
再
升
為
大
司
寇
（
相
當
於
現
在
的
司
法
院
長
）
。

孔
子
從
政
期
間
，
並
沒
有
停
止
教
授
工
作
，
此
時
期
，

孔
子
的
教
育
事
業
如
日
中
天
。

（
五
）
周
遊
列
國

孔
子
政
績
顯
著
，
引
起
齊
國
的
恐
懼
。
齊
國
運
用

計
謀
，
致
使
孔
子
辭
掉
官
位
，
開
始
了
十
四
年
的
遊

歷
生
涯
，
是
年
孔
子
已
經
五
十
五
歲
（
公
元
前
四
九
七

年
）
。
孔
子
帶
領
學
生
周
遊
列
國
期
間
，
拜
訪
許
多
國

家
，
宣
揚
為
政
之
道
，
雖
獲
讚
揚
，
卻
不
受
重
用
。
並

曾
受
困
於
匡
地
，
絕
糧
於
陳
蔡
，
雖
然
過
得
顛
沛
流

離
，
但
卻
因
此
機
緣
，
處
處
講
學
，
教
學
影
響
廣
及
各

國
。

（
六
）
整
理
六
經

魯
哀
公
十
一
年
（
公
元
前
四
八
四
年
）
，
季
康
子

迎
孔
子
歸
魯
，
孔
子
時
年
六
十
八
歲
。
孔
子
回
到
魯

國
，
直
到
去
世
（
公
元
前
四
七
九
年
，
享
壽
七
十
三

歲
）
，
共
五
年
時
間
，
他
把
精
力
集
中
於
辦
教
育
，
以



《四書集註》是中國南宋哲學家朱熹為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

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所作的註解，是儒家重要的代表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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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修
《
詩
》
、
《
書
》
，
定
《
禮
》
、
《
樂
》
，
序
《
周
易
》
，
作
《
春
秋
》
。

孔
子
一
生
從
事
教
育
事
業
，
首
創
私
塾
講
學
風
氣
，
主
張
因
材
施
教
、
有
教
無
類
，
相
傳
有
弟
子
三
千
人
，
賢
弟
子

七
十
二
人
，
是
我
國
自
古
以
來
最
偉
大
的
教
育
家
，
被
尊
為
「
至
聖
先
師
」
。

二
、
儒
家
教
義
簡
介

孔
子
是
第
一
位
打
破
統
治
階
級
壟
斷
教
育
的
局
面
，
將
「
學
在
官
府
」
轉
為
「
有
教
無
類
」
，
使
傳
統
文
化
教
育
得

以
傳
播
至
整
個
中
華
民
族
，
而
成
為
中
國
社
會
兩
千
餘
年
來
思
想
的
主
流
地
位
，
影
響
至
今
。

儒
家
思
想
繼
承
了
夏
、
商
、
周
三
代
的
傳
統
文
化
，
從
《
大
學
》
、
《
中
庸
》
、
《
論
語
》
、
《
孟
子
》
等
書
，
可

窺
其
完
整
的
思
想
體
系
。

儒
家
重
視
德
行
的
實
踐
，
其
實
踐
方
式
是
以
內
聖
而
外
王
，
希
望
藉
由
個
人
德
行
的
實
踐
，
進
而
遍
潤
一
切
，
終
至

和
諧
世
界
。
「
內
聖
」
是
指
透
過
「
格
物
、
致
知
、
誠
意
、
正
心
」
的
方
法
，
將
聖
賢
之
道
貫
徹
於
自
己
的
行
為
之
中
，

實
現
「
身
修
」
，
使
自
己
成
為
聖
賢
。
「
外
王
」
即
是
在
身
修
的
基
礎
上
，
創
造
出
和
諧
社
會
的
大
同
世
界
，
這
就
是
「
齊

家
、
治
國
、
平
天
下
」
。

內
聖
外
王
皆
以
「
仁
義
禮
智
」
為
基
礎
，
仁
與
禮

是
儒
家
思
想
的
核
心
。
仁
，
就
是
愛
人
，
以
愛
人
之
心
，

推
行
仁
政
，
使
社
會
各
階
層
的
人
都
能
享
有
幸
福
美
滿

的
生
活
；
禮
，
就
是
社
會
的
道
德
秩
序
，
以
「
正
名
」

的
方
法
，
使
社
會
各
階
層
的
人
瞭
解
自
己
的
責
任
與
義

務
，
以
求
得
整
體
社
會
之
和
諧
。

人
們
的
責
任
與
義
務
會
隨
著
時
代
演
進
而
變
化
，

因
此
，
禮
的
內
容
也
須
隨
之
調
整
，
才
能
符
合
仁
的
原

則
。
如
果
不
講
究
仁
，
只
講
究
禮
，
人
民
就
會
反
抗
其

統
治
；
若
不
講
究
禮
，
只
講
究
仁
，
人
民
就
不
受
道
德

約
束
，
輕
慢
其
統
治
。
因
此
，
仁
禮
是
一
體
的
，
如
此

才
能
形
成
長
治
久
安
的
社
會
、
永
久
和
諧
的
大
同
世

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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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世
代
傳
承
至
今
，
已
有
百
餘
年
歷
史
，
曾
歷
經
四
次
改
建
。

百
年
古
剎 

四
次
改
建

拱
北
殿
歷
經
四
次
改
建
，
茲
簡
述
如
下
：

第
一
次
改
建
是
在
民
國
初
年
不
久
。

第
二
次
改
建
是
在
民
國
十
一
年
，
當
時
因
火
災
燒
毀
兩
廡
後
，
始
將
本
殿
與
兩
廡
改
建
為
磚
石
之
造
。

第
三
次
改
建
是
在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，
由
當
時
董
事
長
蘇
春
松
及
其
弟
蘇
春
濤
共
同
發
起
修
繕
。

第
四
次
改
建
是
從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開
始
。
現
任
董
事
長
周
春
諒
先
生
有
感
於
寺
廟
蛀
損
嚴
重
，
倡
議
原
地
重
建
。
經

其
弟
周
賢
柔
先
生
奉
獻
鉅
資
，
及
無
數
信
眾
出
錢
出
力
，
以
及
陳
己
堂
、
吳
水
兩
先
生
設
計
，
蘇
勝
雄
、
周
天
浩
先
生
監

工
，
投
入
龐
大
資
材
人
力
，
使
用
無
數
石
材
築
成
基
礎
工
程
，
克
服
三
秀
山
山
崁
運
輸
困
難
，
重
新
改
建
本
殿
、
前
殿
、

功
德
堂
，
新
建
鐘
鼓
樓
、
正
見
堂
、
祈
夢
室
、
望
月
亭
等
四
處
涼
亭
、
彼
岸
橋
、
前
庭
石
牆
等
，
並
造
作
花
園
環
境
、
開

拓
環
山
道
路
、
擴
建
停
車
場
等
，
由
原
本
不
到
百
坪
的
木
屋
，
擴
建
為
一
千
三
百
坪
鋼
骨
水
泥
樓
房
，
歷
時
六
年
，
於
民

國
五
十
五
年
完
成
今
日
莊
嚴
巍
峨
的
殿
堂
。

棟
宇
巍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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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北殿設計師蘇勝雄先生攝於彼岸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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徑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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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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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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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在
即

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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疊
園 

塵
界
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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拱
北
殿
全
覽
圖

拱
北
殿
建
築
係
順
應
斜
坡
地
形
，
採
階
梯

方
式
依
山
而
築
，
由
下
而
上
，
包
括
重
建
之
前

殿
、
正
殿
、
功
德
堂
等
，
皆
係
畫
棟
雕
樑
、
金

璧
交
輝
，
極
盡
輪
奐
之
美
，
以
及
後
來
續
建
之

正
見
堂
、
鐘
鼓
樓
、
祈
夢
室
、
望
月
亭
、
萬
壽

亭
等
，
雖
係
鋼
筋
水
泥
所
築
造
，
亦
極
盡
古
色

古
香
之
宏
觀
，
它
如
翻
修
之
八
仙
洞
、
新
設
停

車
場
、
開
闢
環
山
道
路
等
等
，
其
莊
嚴
雄
偉
，

實
可
與
任
何
風
景
勝
地
媲
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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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要
設
施
簡
介

一
、
正
殿

正
殿
奉
祀
主
聖
為
孚
佑
帝
君
，
兩
旁
則
為
聖
尊

釋
迦
牟
尼
佛
及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。
聖
尊
的
供
奉
，
除
了

提
供
大
眾
禮
拜
外
，
主
要
目
的
是
以
此
形
式
教
育
大

眾
，
看
到
聖
尊
形
像
，
就
要
提
醒
自
己
學
習
他
們
仁
慈

博
愛
的
精
神
，
以
及
世
界
宗
教
是
一
家
的
寬
大
胸
懷
。

正殿改建前原貌
民國五十二年一月改建

屋頂剪花—廖添發師

安裝觀音石蜘蛛結網—陳己堂指導

棟
宇
巍
然
的
拱
北
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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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前
殿

位
於
正
殿
下
方
的
前
殿
，
為
進
入
正
殿
的
出

入
口
。
前
殿
旁
，
立
有
拱
北
殿
捐
題
碑
記
，
係
光
緒

三
十
三
年
（
公
元
一
九
〇
七
年
）
勒
立
，
詳
列
各
界
信

眾
捐
題
情
形
，
以
存
昭
信
而
垂
久
遠
。
此
石
碑
極
具
歷

史
價
值
，
額
刻
雙
龍
搶
珠
紋
飾
與
「
拱
北
殿
石
碑
」
五

字
，
而
首
行
「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」
，
係
後
人
磨
去
「
明

治
四
十
年
」
等
字
而
添
刻
。

民國五十年六月改建前殿

民國五十四年一月砌路石

光緒三十三年拱北殿落成紀念捐款善信石碑

前殿現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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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開
山
堂

位
於
鐘
樓
旁
的
開
山
堂
，
供
奉
拱
北
殿
建
廟
及
重

建
的
重
要
功
臣
，
茲
簡
介
如
下
：

（
一
）
陳
恭
先
生

陳
恭
先
生
，
姓
陳
，
諱
恭
，
法
號
普
頌
，
俗
稱
恭

菜
友
，
福
建
省
泉
州
府
安
溪
縣
人
。
二
十
五
歲
來
台
，

從
事
煤
礦
工
作
，
於
經
營
煤
礦
事
業
之
時
，
到
處
募

捐
，
建
立
初
期
遷
移
至
汐
止
三
秀
山
上
的
拱
北
殿
，
並

擔
任
第
一
代
住
持
。

由
於
當
時
僅
募
得

微
薄
捐
款
，
因
此
，

日
則
入
礦
坑
工
作
，

以
補
廟
方
不
足
之

經
費
，
並
建
築
拱

拱北殿重建功臣周賢柔先生

拱北殿第一代住持—陳恭先生

開山堂供奉拱北殿建廟及重建重要功臣

北
殿
的
基
礎
。
陳
恭
先
生
享
壽
六
十
七
歲
，
圓
寂
於

廟
內
，
遺
骨
敬
祀
於
本
殿
會
源
塔
中
。

（
二
）
周
賢
柔
先
生

周
賢
柔
先
生
，
姓
周
，
諱
賢
柔
，
法
名
慧
悟
，
生

於
民
國
八
年
十
月
十
日
。
原
先
住
在
汐
止
鎮
北
港
鮕

坑
，
世
代
務
農
，
父
金
土
公
育
有
兄
弟
四
人
、
姊
一

人
、
妹
二
人
，
先
生
排
行
第
二
。
在
當
時
日
據
時
代
的

艱
難
困
苦
中
，
造
就
了
他
堅
忍
剛
毅
的
個
性
，
為
日

後
奮
鬥
成
功
的
基
礎
。

先
生
十
四
歲
畢
業
於
北
港
公
學
校
。
二
十
歲
赴
日

深
造
前
，
隨
母
朝
拜
拱
北
殿
仙
公
保
佑
，
並
祈
求
可
以

實
現
修
廟
的
願
望
。
他
在
毫
無
依
靠
的
環
境
下
，
獨
自

到
東
京
中
野
高
等
無
線
學
校
求
學
，
雖
有
兄
周
春
諒
先

生
資
助
學
費
，
仍
不
怕
辛
苦
，
早
晚
送
報
、
送
牛
奶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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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活
自
己
。

二
次
大
戰
終
戰
前
，
東
京
為
盟
軍
轟
炸
的
主
要
目
標
，
先
生

所
工
作
的
工
廠
，
連
日
被
轟
炸
不
停
，
在
無
容
身
之
處
時
，
他
懇

求
仙
公
保
佑
，
終
得
以
安
然
度
過
。

戰
後
日
本
全
力
發
展
經
濟
的
時
候
，
先
生
棄
業
經
商
，
生
意

慢
慢
擴
大
，
歷
年
捐
助
日
本
紅
十
字
病
院
醫
療
器
材
及
慈
善
獻

金
，
曾
前
後
獲
日
本
政
府
頒
賞
三
面
慈
善
獎
章
。

先
生
於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，
初
次
返
國
，
偕
母
探
廟
。
因
多
年

戰
亂
，
廟
務
難
以
維
持
，
竹
籬
、
牆
壁
破
舊
不
堪
，
也
是
先
生
還

願
最
好
的
時
機
。
先
生
於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起
，
積
極
籌
備
重
建
工

作
，
適
其
弟
蘇
勝
雄
先
生
攻
讀
建
築
，
先
生
請
他
精
心
設
計
，
自
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開
始
重
建
，
於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完
成
。
之
後
，
年

年
返
國
，
投
入
巨
資
，
發
展
廟
務
，
費
盡
心
力
，
貢
獻
甚
大
。

周賢柔獲日本政府頒發慈善感謝狀周賢柔（左二）捐獻校地，接受校長頒發感謝狀。

先
生
對
佛
教
發
展
頗
為
重
視
，
曾
大
力
資
助
基
隆
興
隆
寺

佛
教
圖
書
館
、
汐
止
靜
修
院
、
基
隆
月
眉
山
靈
泉
禪
寺
、
彰
化

清
水
禪
寺
、
北
投
法
眼
會
堂
、
新
竹
古
奇
峰
永
修
精
舍
、
七
堵

法
嚴
寺
等
廟
修
建
費
用
。
地
方
教
育
方
面
，
捐
助
汐
止
國
小
、

北
港
國
小
擴
建
校
舍
，
及
購
買
私
地
二
千
餘
坪
，
作
為
學
校
運

動
場
，
曾
受
前
台
灣
政
府
主
席
謝
東
閔
先
生
頒
發
二
面
獎
狀
。

地
方
建
設
方
面
，
捐
助
建
造
柯
子
林
橋
、
八
連
大
橋
。
慈
善
事

業
方
面
，
設
置
拱
北
殿
子
女
教
育
獎
金
及
冬
令
救
濟
金
等
。

先
生
自
小
在
艱
苦
中
長
大
，
成
業
致
富
後
，
日
常
生
活
從

不
奢
侈
浪
費
，
仍
素
僕
節
儉
。
一
生
為
回
饋
社
會
、
發
展
佛
教
、

救
苦
濟
貧
，
不
遺
餘
力
，
並
以
他
人
所
需
為
重
，
資
助
親
朋
戚

友
解
困
，
不
勝
枚
舉
，
的
確
為
人
景
仰
。
先
生
享
壽
七
十
五
歲
，

遺
骨
敬
祀
於
會
源
塔
中
。

民國五十三年，周賢柔（左）與陳己堂（右）

會談建廟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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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八
仙
洞

八
仙
洞
建
於
主
殿
後
方
，
是
一
座
八
卦
形
雙
樓
的
建
築
，
係
於
民
國

二
十
五
年
，
永
靜
師
募
款
發
起
建
造
。
永
靜
師
，
姓
高
，
諱
立
，
號
永
靜
，
後

改
永
三
，
享
壽
七
十
五
歲
，
圓
寂
於
八
仙
洞
靜
室
。

八
仙
洞
上
洞
奉
祀
八
仙
老
祖
，
分
別
為
漢
鍾
離
、
曹
國
舅
、
呂
仙
祖
、
張

果
老
、
李
鐵
拐
、
藍
采
和
、
何
仙
姑
、
韓
湘
子
，
八
仙
均
為
凡
人
得
道
，
其
中

有
將
軍
、
皇
親
國
戚
、
乞
丐
、
道
士
等
等
，
分
別
代
表
男
女
老
幼
、
貧
賤
富
貴
。

由
於
八
仙
深
受
民
眾
喜
愛
，
晚
近
為
道
教
中
相
當
重
要
的
神
仙
代
表
。
下
洞

則
奉
祀
袁
天
君
老
祖
（
指
夢
先
師
）
、
孫
真
人
仙
翁
（
仙
醫
）
、
護
國
禪
師
（
地

理
名
師
）
，
兩
旁
有
祈
夢
室
，
以
前
信
徒
若
有
任
何
祈
求
，
得
到
呂
仙
祖
同

意
後
，
便
可
進
入
祈
夢
室
，
在
夜
夢
中
得
到
指
點
。

八仙洞增建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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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仙洞現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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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功
德
堂

功
德
堂
乃
奉
祀
開
山
以

來
，
對
於
本
殿
有
功
者
之
牌

位
，
重
建
於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，

仿
唐
朝
時
宮
殿
式
建
築
。

民國十一年因火災燒毀的功德堂功德堂現貌

火災倖存的功德堂木窗

民國五十三年重建功德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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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會
源
塔

會
源
塔
建
於
民
國
前
十
年
。
第
一
任
住
持
陳
恭
先

生
在
建
築
本
殿
時
，
於
功
德
堂
山
腰
建
造
此
尖
圓
形

靈
骨
塔
，
命
名
為
會
源
塔
，
提
倡
遺
體
火
化
，
進
塔
安

奉
。
該
塔
不
向
外
招
攬
，
因
此
平
時
外
圍
深
鎖
，
拒
絕

參
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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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鐘
鼓
樓

建
於
前
殿
左
右
兩
旁
，
六
角
形
屋
頂
之
鐘
鼓
樓
，
為
「
左
鐘
右
鼓
」
。

寺
院
每
於
晨
昏
擊
鐘
敲
鼓
，
以
警
行
者
，
當
勤
精
進
，
慎
勿
放
逸
，
稱
為
「
晨

鐘
暮
鼓
」
。

寺
院
不
僅
是
信
仰
的
中
心
，
也
是
弘
揚
教
義
的
道
場
。
寺
院
莊
嚴
的
殿

宇
，
重
檐
飛
翹
，
壯
麗
宏
偉
，
表
現
出
深
邃
幽
遠
的
建
築
之
美
，
置
身
其
間
，

聆
聽
晨
鐘
暮
鼓
、
磬
漁
梵
唱
，
自
能
生
起
寧
靜
祥
和
的
愉
悅
感
，
帶
給
人
心

靈
上
的
淨
化
、
精
神
上
的
鼓
舞
、
思
想
上
的
啟
發
，
對
社
會
人
心
產
生
一
股

道
德
的
自
我
約
束
力
。

暮
鼓
晨
鐘
如
同
無
言
的
說
法
，
在
召
喚
迷
失
的
人
們
，
回
到
清
淨
自
在

的
心
靈
故
鄉
，
如
中
國
大
陸
浙
江
普
陀
山
普
濟
寺
對
聯
所
示
，
「
暮
鼓
晨
鐘
，

驚
醒
世
間
名
利
客
；
經
聲
佛
號
，
喚
回
苦
海
夢
迷
人
」
。

民國五十三年秋興建鐘鼓樓

鐘鼓樓現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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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講
堂

有
鑑
於
教
育
的
重
要
性
，
拱
北
殿
設
立

「
明
性
堂
」
、
「
大
講
堂
」
、
「
正
見
堂
」
等

講
堂
，
方
便
舉
辦
儒
釋
道
講
座
及
法
會
。

【明性堂】

民國九十六年農曆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於明性堂舉辦儒釋道專題講座。

【大講堂】

民國九十六年農曆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於大講堂舉辦三時繫念法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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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民國九十六年農曆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於正見堂舉辦「十王圖」展覽。

【正見堂】
正見堂建於民國五十一年秋，由周賢柔先生樂捐建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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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織
演
變

拱
北
殿
組
織
演
變
，
主
要
分
為
三
個
階
段
：

第
一
階
段
是
台
灣
光
復
前
（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）
，

廟
務
管
理
工
作
由
住
持
負
責
綜
理
，
先
後
歷
經
九
任

住
持
。第

二
階
段
是
台
灣
光
復
後
至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，
由

信
徒
大
會
推
選
代
表
組
成
董
事
會
綜
理
廟
務
。

第
三
階
段
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，
經
台
北
縣
政

府
核
可
立
案
，
並
在
士
林
地
院
完
成
合
法
登
記
手
續
，

正
式
改
制
為
「
財
團
法
人
台
灣
省
台
北
縣
汐
止
市

拱
北
殿
」
。

林桔成 攝

拱
北
殿
組
織



現
任
董
事
長
周
春
諒
先
生
簡
介

民
國
五
年
，
周
春
諒
先
生
誕
生
於
三
秀
山
下
鮕

坑
村
，
畢
業
於
北
港
國
小
。
外
出
台
北
創
業
有
成
後
，
於
民
國

四
十
三
年
返
鄉
，
擔
任
拱
北
殿
管
理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投
身
宗
教
慈
善
公
益
事
業
。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擔
任
拱
北
殿
董
事
長
，

迄
今
已
近
一
甲
子
，
從
未
支
領
薪
水
，
董
監
事
也
都
因
此
跟
進
，
使
拱
北
殿
有
更
多
經
費
推
動
扶
弱
濟
貧
的
善
業
。

周
春
諒
先
生
是
周
賢
柔
先
生
的
哥
哥
，
當
年
資
助
周
賢
柔
先
生
赴
日
求

學
，
並
與
周
賢
柔
先
生
重
建
拱
北
殿
，
拱
北
殿
始
有
今
日
的
規
模
。

現
年
九
十
五
歲
的
周
春
諒

先
生
，
除
了
主
持
第
四
次
的
重

建
工
程
，
亦
希
望
拱
北
殿
能
永

續
從
事
公
益
慈
善
及
社
會
教
化

事
業
，
因
此
積
極
推
動
制
訂
拱

北
殿
組
織
及
捐
助
章
程
，
使
之

成
為
立
案
的
財
團
法
人
組
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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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任董事長周春諒先生

周春諒先生整修停車場

除
了
拱
北
殿
的
硬
體
建
設
外
，
周
春
諒
先
生

也
致
力
於
幫
助
社
會
及
莘
莘
學
子
。
汐
止
地
區
的

學
校
，
每
年
都
有
許
多
成
績
優
秀
及
家
境
清
寒
的

學
生
，
獲
頒
拱
北
殿
的
獎
學
金
，
以
獎
勵
向
學
及

幫
助
貧
弱
。
此
外
，
對
於
學
校
的
貧
弱
營
養
午
餐

勸
募
及
文
藝
、
體
育
等
活
動
，
周
春
諒
先
生
也
都

不
遺
餘
力
的
出
錢
出
力
。

拱
北
殿
在
周
董
事
長
的
領
導
下
，
除
致
力
於

宣
揚
儒
釋
道
三
教
教
義
、
服
務
信
眾
、
妥
適
規
劃

所
募
得
的
捐
款
外
，
對
於
以
實
際
行
動
投
入
興
辦
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、
獎
勵
地
方
教
育
，
以
及
急
難
救

助
等
工
作
，
更
是
盡
心
盡
力
，
沐
恩
信
眾
與
受
惠

學
子
，
不
計
其
數
。

周春諒（左）與其弟周賢柔（右）攝於彼岸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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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任
住
持
上

悟
下

道
法
師
簡
介

悟
道
法
師
，
俗
姓
林
，
名
正
道
，
民
國
四
十
年
十
二
月

一
日
生
於
台
灣
省
台
北
縣
，
幼
居
汐
止
、
五
堵
。
年
少
時
即

感
到
人
生
無
常
，
生
死
事
大
。
一
九
六
六
年
經
兄
長
介
紹
佛

法
，
對
於
佛
法
生
起
無
比
的
興
趣
，
遂
放
棄
世
學
，
專
研
佛

學
。
茲
簡
述
其
大
事
記
如
下
：

一
九
六
九
年
起
，
開
始
聽
淨
空
老
法
師
講
《
楞
嚴
經
》
、

《
華
嚴
經
》
、
《
彌
陀
經
疏
鈔
》
、
《
彌
陀
經
要
解
》
、
《
法

華
經
大
意
》
、
《
金
剛
經
》
、
《
圓
覺
經
》
、
《
六
祖
壇
經
》
、

《
地
藏
經
》
、
《
阿
難
問
事
佛
吉
凶
經
》
、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、

淨
土
五
經
一
論
等
大
小
乘
經
論
，
共
約
十
五
年
。

一
九
八
四
年
，
於
台
北
市
佛
陀
教
育
基
金
會
，
禮
上

淨
下

空

老
法
師
剃
度
，
法
名
悟
道
，
字
心
城
。

現任住持上悟下道法師
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於
高
雄
縣
六
龜
鄉
妙
通
寺
廣
欽
老
和
尚

處
受
具
足
戒
後
，
承
蒙
台
北
市
景
美
華
藏
佛
教
圖
書
館
韓

館
長
器
重
，
邀
請
擔
任
當
家
、
法
務
、
人
事
管
理
、
印
經
等

執
事
。一

九
九
〇
年
起
，
受
到
導
師
淨
空
老
法
師
及
韓
館
長
的

慈
悲
鼓
勵
，
遂
接
受
各
地
佛
學
團
體
及
淨
宗
學
會
邀
請
，
以

國
、
台
語
複
講
淨
空
老
法
師
講
演
之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、
《
彌

陀
經
要
解
》
、
《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疏
》
、
《
大
勢
至
念
佛
圓

通
章
菁
華
》
、
《
八
大
人
覺
經
》
、
《
十
善
業
道
經
》
、
《
地

藏
經
》
、
《
往
生
論
》
、
《
了
凡
四
訓
》
等
十
餘
種
。

一
九
九
六
年
，
應
新
加
坡
淨
宗
學
會
及
佛
教
居
士
林
邀
請
，
以
台
語
複
講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。

一
九
九
七
年
，
參
加
新
加
坡
淨
宗
學
會
第
三
屆
弘
法
培
訓
班
之
後
，
開
始
走
向
國
外
弘
法
，
協
助
淨
空
老
法
師
專
修

專
弘
淨
宗
於
全
球
，
勸
導
海
內
外
同
修
老
實
念
佛
，
求
生
西
方
淨
土
。

悟道法師 (右 )與尊師上淨下空老法師 (左 )合影



一
九
九
八
年
，
擔
任
彰
化
淨
宗
學
會
會
長
，
以
及
美
國
西
雅
圖
淨
宗
學
會
會
長
。

一
九
九
九
年
，
當
選
社
團
法
人
華
藏
淨
宗
學
會
第
一
屆
理
事
長
。

二
〇
〇
〇
年
，
應
聘
美
國
紐
約
淨
宗
學
會
會
長
、
美
國
密
西
根
淨
宗
學
會
會
長
，
以
及
西
班
牙
淨
宗
學
會
講
師
。

二
〇
〇
二
年
，
連
任
華
藏
淨
宗
學
會
第
二
屆
理
事
長
。
同
年
，
為
祈
求
世
界
和
平
，
承
淨
空
老
法
師
之
囑
，
印
製
《
乾

隆
大
藏
經
》
五
百
套
，
分
贈
世
界
各
地
相
關
大
學
圖
書
館
或
國
家
圖
書
館
典
藏
。

二
〇
〇
三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，
設
立
淨
空
法
師
專
集
英
文
網
站
，
提
供
淨
空
老
法
師
多
元
文
化
理
念
，
以
及
國
際
參
訪

等
活
動
報
導
。
十
月
一
日
成
立
華
藏
淨
宗
學
會
網
站
，
以
國
、
台
語
推
廣
佛
陀
教
育
，
拓
展
學
會
多
元
文
化
弘
法
理
念
。

二
〇
〇
四
年
元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陪
同
淨
空
老
法
師
赴
日
本
出
席
由
聯
合
國
主
辦
之
「
祈
求
世
界
和
平
」
會
議
。
十
一

月
十
三
日
至
二
十
一
日
，
於
日
本
京
都
光
明
寺
，
主
辦
以
江
逸
子
老
師
所
繪
之
「
地
獄
變
相
圖
」
為
主
題
之
畫
展
。

二
〇
〇
七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，
榮
任
拱
北
殿
第
十
二
任
住
持
。
淨
空
老
法
師
期
勉
悟
道
法
師
能
發
揚
拱
北
殿
儒
釋
道
三

教
融
合
之
精
神
。

民國九十六年，悟道法師榮任拱北殿第十二任住持就職典禮。

二
〇
〇
八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至
二
〇
一
〇
年
三
月
二
十
五

日
，
上

淨
下

空
老
法
師
為
消
弭
災
難
的
發
生
，
發
起
「
護
國
息
災

百
七
繫
念
大
法
會
」
，
由
悟
道
法
師
為
主
法
和
尚
。

悟
道
法
師
雖
專
修
專
弘
淨
土
法
門
，
但
為
了
因
應
現
代
多
元

文
化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乃
以
講
經
教
學
方
式
，
推
動
儒
釋
道
教
義
之

研
究
與
闡
揚
，
對
於
各
項
慈
善
教
育
事
業
也
不
遺
餘
力
。
簡
而
言

之
，
悟
道
法
師
係
以
弘
法
利
生
、
淨
化
社
會
為
修
持
法
要
，
以
期

達
到
國
豐
民
安
、
世
界
大
同
之
宗
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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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任住持：陳恭

第七任住持：呂瑞廷

第二任住持：陳世

第八任住持：蘇戊己

第三任住持：捷妙法師

第九任住持：周天浩

歷
任
住
持
及
董
事
長
、
董
監
事
芳
名
錄

拱
北
殿
能
有
今
天
這
樣
的
規
模
與
輝
煌
成
就
，
除
了
千
萬
善
信
熱
忱
奉
獻
外
，
也
是
歷
任
住
持
及
歷
屆
董
事
會
、
監
事

竭
力
耕
耘
的
結
果
。
茲
謹
錄
其
名
單
如
下
：

第四任住持：郭乾

第十任住持：廖維和

第五任住持：賴南桂

第十一任住持：黃燦輝

第六任住持：沈萬教

第十二任住持：悟道法師

︻
歷
屆
（
管
理
委
員
制
）
董
事
長
︼

︻
現
任
（
財
團
法
人
制
第
三
屆
）
董
監
事
︼

蘇春松
管理委員制第一屆董事長
民國三十七年～四十二年

蘇春濤
管理委員制第二屆董事長
民國四十三年～四十八年

周春諒
管理委員制第三屆董事長
民國四十八年～八十七年

︻
歷
任
住
持
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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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務董事：蘇勝雄

副董事長：黃燦輝

常務董事：林德水

常務董事：張幸村

董事：林章揚

周春諒
財團法人制第一～三屆董事長

民國八十八年起迄今

常務監事：黃登貴



︻
現
任
（
財
團
法
人
制
第
三
屆
）
董
監
事
、
顧
問
、
職
員
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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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：陳德仁

職員：蔡菊江

董事：張芳信

職員：林雲騰

董事：周淳志

職員：陸淑雅

董事：廖棟卿

職員：蘇百福

董事：王益萬

職員：蘇朝木 監事：黃萬生

監事：謝俊雄

職員：潘永亮 監事：詹天助

職員：廖阿香

顧問：潘婉子

董事：龔港

職員：廖櫻花 董事：陳清松

職員：林渼臻 董事：李正賢

職員：周雪花 誦經老師：黃德雄 監事：林賴松

職員：周敏

顧問：蘇楊碧霞

職員：鍾德川

職員：葉鴻燈

職員：郭倢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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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辦
法
會

一
、
禮
斗
法
會

禮
斗
法
會
又
稱
為
「
拜
斗
」
。
拜
斗
儀
式
淵
源
於

古
代
中
國
人
對
星
斗
的
崇
拜
，
認
為
人
的
本
命
來
自

於
天
上
的
星
斗
。
星
斗
明
亮
，
象
徵
人
身
體
健
康
；
相

反
地
，
星
斗
暗
淡
，
意
味
著
人
的
生
理
病
痛
，
星
斗
掉

落
則
指
人
過
世
。
故
拜
斗
可
使
元
辰
光
彩
，
進
而
消
災

解
厄
、
祈
福
延
壽
。

真
正
使
拜
斗
變
成
儀
式
，
是
在
東
漢
末
年
張
道
陵

創
立
五
斗
米
教
之
後
，
他
藉
太
上
老
君
向
他
傳
道
而
寫

下
《
五
斗
真
經
》
，
將
星
斗
崇
拜
變
成
道
教
的
「
朝
真

禮
斗
」
法
會
。



　
　

禮
斗
法
會
中
盛
滿
米
榖
的
斗
，
上
面
插
著
斗
簽
、
剪
、
尺
、
鏡
、
秤
、

燈
、
劍
，
其
涵
義
分
述
如
下
：

米
：
百
姓
主
食
，
象
徵
大
地
的
生
命
力
。

斗
：
眾
神
與
人
間
溝
通
的
工
具
，
要
世
人
仿
效
斗
「
謙
虛
容
物
」  

的
精
神
。

斗
簽
：
上
面
有
靈
符
及
祈
求
者
姓
名
。

剪
：
剪
去
自
身
缺
點
。
一
說
如
圓
規
的
兩
腳
，
比
喻
行
事
須
依
法                   

則
才
能
圓
滿
。

尺
：
學
習
他
人
長
處
。
尺
上
有
分
、
寸
刻
度
，
用
以
教
誨
待
人
處

世
、
言
行
舉
止
要
有
所
分
寸
。 

鏡
：
日
月
鏡
，
照
見
自
己
的
優
缺
點
。
鏡
子
可
以
用
來
端
正
外
在

儀
容
，
給
別
人
良
好
形
象
，
而
心
鏡
更
是
要
照
得
為
人
處
事

光
明
磊
落
。

秤
：
尋
求
良
心
的
平
衡
點
，
意
指
對
人
事
物
應
力
求
客
觀
理
智
，    

明
辨
是
非
。

燈
：
代
表
燃
燒
自
己
，
照
耀
別
人
。
一
切
為
眾
生
的
利
益
、
為

社
會
的
利
益
，
沒
有
想
到
自
己
，
捨
己
為
人
，
這
是
供
燈
的    

意
思
。

劍
：
七
星
寶
劍
，
用
以
護
身
，
砍
妖
魔
，
壓
勝
制
煞
。
或
以
筆

代
替
，
筆
和
劍
同
樣
可
以
誅
姦
剷
惡
。
意
指
做
人
應
守
法
，   

才
能
保
護
自
己
，
遠
離
邪
惡
。

拜
斗
法
器
所
象
徵
的
意
義
，
各
方
解
釋
不
盡
相
同
，
做
法
亦

各
有
差
異
，
但
主
要
都
是
要
由
自
我
反
省
、
自
我
修
養
出
發
，
進

而
惜
福
守
分
、
容
人
愛
物
，
才
能
祈
福
延
壽
，
這
是
禮
斗
法
會
的

真
實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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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三
時
繫
念
法
事

「
三
時
繫
念
」
法
事
是
佛
門
中
的
超
薦
法
事
，
也

就
是
一
種
與
不
同
維
次
空
間
眾
生
溝
通
的
方
式
，
目
的

在
超
薦
亡
靈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，
永
離
茫
茫
業
海
。

然
此
儀
軌
所
蘊
含
的
精
神
，
更
令
生
者
受
用
，
故
三
時

繫
念
實
為
冥
陽
兩
利
之
法
事
。

繫
念
法
事
是
中
峰
禪
師
依
照
《
彌
陀
經
》
而
編
的

儀
規
，
裡
面
有
誦
經
，
念
《
阿
彌
陀
經
》
；
有
開
示
，

能
增
加
行
者
念
佛
的
信
心
；
有
儀
軌
，
其
作
用
在
引
導

我
們
的
真
誠
心
，
心
真
誠
才
能
使
亡
靈
及
鬼
神
得
到

利
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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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時
繫
念
每
一
時
佛
事
，
開
示
行
者
（
包
括
生
亡
二

者
）
要
旨
如
下
：

第
一
時
要
旨

（
一
）
極
樂
世
界
無
有
娑
婆
世
界
的
眾
多
苦
惱
，

修
行
人
若
要
尋
求
歸
向
極
樂
世
界
之
路
，
必
須
萬
緣

放
下
，
一
心
繫
念
彌
陀
聖
號
，
便
可
超
脫
生
死
之
苦
。

（
二
）
眾
生
所
以
受
苦
無
盡
，
皆
因
被
無
明
與
貪
欲

所
覆
障
，
不
識
本
具
之
清
淨
佛
性
，
故
而
造
諸
惡
業
。
若

能
了
知
此
心
與
阿
彌
陀
佛
之
心
無
異
，
當
下
便
是
淨
土
。

（
三
）
眾
生
欲
往
生
阿
彌
陀
佛
國
者
，
須
信
、
願
、

行
三
者
具
足
，
將
彌
陀
聖
號
持
念
至
一
心
不
亂
，
其
人
臨

命
終
時
，
心
無
貪
戀
，
意
不
顛
倒
，
即
得
往
生
極
樂
國
土
。

第
二
時
要
旨

（
一
）
鼓
勵
行
者
，
及
早
發
菩
提
心
，
精
進
念
佛
，

若
不
立
堅
固
信
願
往
生
西
方
，
則
永
遠
在
六
道
中
輪

迴
，
難
有
出
期
。

（
二
）
叮
嚀
行
者
，
將
佛
事
之
殊
勝
功
德
迴
向
給

亡
者
，
為
其
洗
除
業
垢
，
增
長
善
根
，
令
其
速
生
淨
土
。

（
三
）
勸
勉
行
者
，
誠
心
懺
悔
往
昔
所
造
之
諸
惡

業
，
並
發
願
廣
度
眾
生
，
共
成
佛
道
。

第
三
時
要
旨

（
一
）
告
知
行
者
，
一
句
阿
彌
陀
佛
名
號
能
滅
八

萬
億
劫
生
死
眾
苦
，
若
能
攝
心
念
佛
，
便
可
往
生
極
樂

之
邦
。



開
辦
講
座

儒
釋
道
三
教
之
融
和
，
是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的
特

質
。
三
教
皆
以
孝
悌
忠
信
、
誠
敬
謙
和
教
化
之
，
更
是

中
國
社
會
數
千
年
來
長
治
久
安
的
基
礎
。

儒
家
提
倡
倫
理
道
德
教
育
，
佛
教
崇
尚
智
慧
教

育
，
道
教
強
調
因
果
教
育
，
儒
釋
道
三
教
相
輔
相
成
，

成
為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的
主
流
思
想
。
《
弟
子
規
》
、
《
十

善
業
道
經
》
、
《
太
上
感
應
篇
》
，
是
儒
釋
道
聖
賢
教

育
的
修
學
根
本
。
儒
家
的
《
弟
子
規
》
，
一
百
一
十
三

條
，
是
中
國
古
代
家
庭
教
育
的
集
大
成
，
而
中
國
幾
千

年
來
老
祖
宗
的
教
誨
，
包
括
四
書
、
五
經
、
十
三
經
，

亦
涵
蓋
在
其
中
。
佛
家
的
《
十
善
業
道
經
》
，
兩
千
餘

字
，
展
開
來
就
是
八
萬
四
千
細
行
，
無
論
是
大
乘
、
小 1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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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
開
示
行
者
，
「
南
無
阿
彌
陀
佛
」
六
字
洪

名
的
殊
勝
功
勳
。
眾
生
昏
亂
的
妄
心
如
濁
水
，
六
字
洪

名
如
寶
珠
投
入
濁
水
，
能
使
妄
心
隨
念
寂
滅
，
照
見
本

自
清
淨
佛
性
。

（
三
）
勉
勵
行
者
，
聽
此
三
時
繫
念
阿
彌
陀
佛
洪

名
法
要
後
，
要
信
受
奉
行
，
念
佛
功
德
必
功
不
唐
捐
。

近
年
來
災
難
頻
傳
，
祈
願
以
我
們
的
真
誠
心
，
調

和
人
與
天
地
鬼
神
的
關
係
，
以
降
低
或
消
弭
災
難
的
發

生
。



乘
、
顯
教
、
密
教
、
宗
門
、
教
下
，
沒
有
十
善
就
沒
有
佛
法
。
道

家
的
《
太
上
感
應
篇
》
，
一
千
三
百
個
字
，
字
字
句
句
都
是
吉
凶

禍
福
的
標
準
。
淨
宗
第
十
三
代
祖
師
，
印
光
大
師
，
一
生
極
力
提

倡
流
通
此
書
，
無
非
是
為
挽
救
現
前
世
間
劫
難
，
今
人
實
不
可
等

閒
視
之
。

現
今
世
局
，
兵
戈
幾
無
寧
日
，
國
際
風
雲
日
急
，
唯
有
從
儒

釋
道
之
三
根
做
起
，
始
能
安
定
人
心
、
和
諧
社
會
、
消
弭
戰
禍
、

永
奠
和
平
。

拱
北
殿
一
百
一
十
週
年
紀
念
慶
祝
活
動
期
間
，
邀
請
法
師
大

德
於
明
性
堂
講
演
《
弟
子
規
》
、
《
十
善
業
道
經
》
、
《
太
上
感

應
篇
》
，
藉
此
讓
民
眾
懂
禮
儀
、
知
善
惡
、
信
因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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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弟
子
規
講
座

《
弟
子
規
》
原
名
《
訓
蒙
文
》
，
為
清
朝
康
熙
年

間
李
毓
秀
先
生
所
做
，
以
三
字
一
句
、
兩
句
一
韻
編
纂

而
成
。
其
內
容
是
依
據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的
教
誨
而
編
成

的
生
活
規
範
，
具
體
列
舉
出
為
人
子
弟
在
家
出
外
、
待

人
接
物
、
求
學
處
世
應
有
的
禮
儀
與
規
範
，
特
別
講
求

家
庭
教
育
與
生
活
教
育
。
《
訓
蒙
文
》
後
經
清
朝
賈
存

仁
先
生
修
訂
改
編
，
並
改
名
為
《
弟
子
規
》
，
是
啟
蒙

養
正
、
教
育
子
弟
敦
倫
盡
分
、
閑
邪
存
誠
、
養
成
忠
厚

家
風
的
最
佳
指
南
。

人
與
人
的
關
係
，
不
外
乎
父
子
、
兄
弟
、
夫
婦
、

君
臣
、
朋
友
這
五
倫
關
係
。
本
性
本
善
的
真
誠
愛
心
形

諸
於
五
倫
中
，
就
是
父
子
有
親
、
君
臣
有
義
、
夫
婦
有

別
、
長
幼
有
序
、
朋
友
有
信
，
這
是
順
乎
自
然
的
法
則
，

周泳杉老師講演《弟子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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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是
自
性
本
具
的
性
德
。
我
們
今
天
迷
失
了
本
性
，
無
法
隨
順
性
德
，
因
此
，
父

不
父
，
子
不
子
；
君
不
君
，
臣
不
臣
，
五
倫
關
係
紊
亂
，
人
禍
衍
生
。
如
何
恢
復

五
倫
關
係
？
《
弟
子
規
》
以
深
入
淺
出
的
方
式
，
教
我
們
在
日
常
生
活
當
中
，
如

何
處
事
待
人
接
物
，
臻
至
人
倫
圓
滿
，
進
而
恢
復
本
性
本
善
的
本
來
面
目
。



二
、
十
善
業
道
經
講
座

十
善
是
世
間
善
行
的
總
稱
，
也
是
出
世
間
善
行
的
基
礎
，

它
是
以
三
種
身
業
（
不
殺
生
、
不
偷
盜
、
不
邪
淫
）
、
四
種
語

業
（
不
妄
語
、
不
兩
舌
、
不
惡
口
、
不
綺
語
）
，
及
三
種
意
業
（
不

貪
、
不
瞋
、
不
癡
）
所
組
成
，
又
稱
「
十
善
業
道
」
。

修
十
善
，
能
止
息
己
惡
，
不
惱
於
他
，
又
能
修
行
勝
德
，

利
安
一
切
，
所
以
孝
親
尊
師
、
三
皈
、
眾
戒
、
菩
提
心
、
自
利
利

他
，
都
是
十
善
的
擴
充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十
善
業
道
是
世
出
世
間

大
聖
大
賢
教
化
一
切
有
情
眾
生
的
大
根
大
本
。

上莊下順法師講演《十善業道經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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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太
上
感
應
篇
講
座

《
太
上
感
應
篇
》
是
南
宋
至
明
清
以
來
，
廣
傳
於
我
國
民
間

的
勸
善
書
。
書
名
開
端
「
太
上
」
，
不
僅
是
指
太
上
老
君
，
其
更

深
的
含
義
是
指
自
性
的
流
露
，
因
為
性
德
是
至
高
無
上
的
。
隨
順

性
德
是
真
善
，
違
背
性
德
就
叫
惡
，
這
是
善
惡
最
高
的
標
準
。

「
感
應
」
二
字
，
說
明
有
感
必
有
應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因
為
感

應
是
依
自
性
而
起
的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我
們
起
心
動
念
、
言
語
造
作
，

不
要
以
為
這
是
小
事
，
再
微
弱
的
念
頭
都
能
夠
振
動
虛
空
法
界
。

《
太
上
感
應
篇
》
開
宗
明
義
說
，
「
禍
福
無
門
，
惟
人
自
召
；

善
惡
之
報
，
如
影
隨
形
」
，
一
切
聖
哲
教
育
都
是
建
立
在
因
果
的

基
礎
上
，
真
正
明
瞭
因
果
定
律
，
起
心
動
念
時
，
就
曉
得
與
哪
一

道
相
應
，
自
然
不
敢
思
惡
、
造
惡
。

上悟下道法師講演《太上感應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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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一
團
和
氣
圖
」
，

乍
看
如
同
一
人
，
實
為
三
者
。

根
據
《
禦
製
圖
贊
》
推
測
，

圖
中
笑
面
彌
勒
為
慧
遠
法
師
，

左
側
著
道
冠
者
為
陸
修
靜
，

右
側
飾
儒
巾
者
則
為
陶
淵
明
，

三
人
分
別
為
儒
釋
道
三
教
代
表
。

「一團和氣圖」—汪大文 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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